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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编制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买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

有关规定编制《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买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

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供销

大集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购买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

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

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减值

测试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

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

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 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供销大集编制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买标的

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令第 109 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供销大集资产重组注入标的资产

减值测试结论。 



  

 

 

四、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供销大集 2016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汪洋 

   

 

  中国注册会计师：薛燕 

   

中国 北京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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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9 号）的

有关规定，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本公司于 2017 年 2 月更

名，更名前名称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购买标的

资产减值测试报告》。本说明仅用于本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不适用于其他用

途。 

一、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2015 年 9 月，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业控股”）持有的西安兴正元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正元购物中心”）67.59%股权和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正元地

产”）持有的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其中向海航商业控股以现金方式支付 50,000 万元，以发

行股份方式支付 52,000 万元；向兴正元地产以现金方式支付 38,000 万元，以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 38,000 万元；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

资金总额不超过 44,500 万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25%，配套资金将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本公司 2015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015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公司 2015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兴正元购物

中心房地产评估收益预测之补偿协议的议案》。 

2015 年 6 月 26 日，本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1413 号），核准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实施情况 

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3,962,264 股，分

别由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俊明认购。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向海航商业控股、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95,652,17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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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16 日，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兴正元购物中心依法就本次交易

购买的兴正元购物中心 67.59%股权的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交易完成后本

公司持有兴正元购物中心 100%的股权。 

2015 年 7 月 17 日，兴正元地产将其持有的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的 47 处房产过户至本公

司名下，本公司取得 47 处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2015 年 8 月 7 日，兴正元地产将其持

有的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的土地使用权分割过户至本公司名下，本公司取得 47 处房产对应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2015 年 8 月 10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宜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15XAA20074 号《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止，西安民生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95,652,173股，分别由海航商业控

股以 4.60 元/股认购 113,043,478 股，兴正元地产以 4.60 元/股认购 82,608,695 股。 

二、 购入资产的减值补偿承诺情况 

兴正元地产承诺 2016 年 12 月 31 日骡马市步行街房产的价值不低于交易价格 76,000

万元。本公司在 2016 年度出具当年度财务报告时对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价值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年度财务报告时出具

专项审核意见，如发生骡马市步行街房产价值低于本次交易价格 76,000 万元的情形，兴

正元地产应在本公司 2016 年年报公告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专项审核意见确定的补偿金

额，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偿。 

三、 减值测试过程 

2016 年 12 月，本公司委托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因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兴正

元广场北区兴正元购物中心（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建筑面积为 11,782.84 ㎡的商业房产（含

土地使用权）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正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正衡

评报字【2017】第 037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论为：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位于兴正元广场北区兴正元购物中心（骡

马市步行街房产）建筑面积为 11,782.84 ㎡的商业房产（含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为

78,388.09 万元，账面净值为 75,586.52 万元；评估值为 77,620.51 万元，评估增值 2,033.99

万元，增值率为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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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测试结论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标的资产，即本公司名下的兴正元广场北区兴正元购物中心

（骡马市步行街房产）建筑面积为 11,782.84 ㎡的商业房产（含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为

77,620.51 万元，高于交易价格 76,000.00 万元，未发生减值。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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